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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８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俊丰先生主持，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广发证券关于超华科技

２０１３

上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

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独立

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９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及

孙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

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作出决议并经三分

之二以上独立董事同意，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三祥”）、全资子公司超

华科技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合

正”）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补充流动资金，增强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有利于维护

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要，提高经济效益。 公司所属子公司及孙公司向以下银行申

请了综合授信，具体如下：

公司为广州三祥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支行申请累计

９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流

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在原

６

，

０００

万元贷款授信额度的基础上新增

３

，

６００

万元的贷款授信额度），期限

１

年（以上授信以银行最终审批额度为准），从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该授信业务结束。

公司为惠州合正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大亚湾支行申请

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期限

３

年（以上授信以银行最终审批额度为准），从董事会

通过之日起至该授信业务结束。

公司授权董事长梁俊丰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本次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广州三祥多层电路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日

２

、注册地点：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横街第一工业区

３

、法定代表人：谢杰

４

、注册资本：港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５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新型电子元器件：混合集成电路，销售本企业产品。

６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７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经审计

）

２０１３－６－３０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３２５

，

８６２

，

０１４．６３ ３９２

，

４８９

，

２４４．７２

负债总额

１９４

，

５００

，

１５９．２２ ２４２

，

８９７

，

０１２．８４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５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８４

，

９５０

，

０１９．３９ ２３３

，

４０８

，

９５５．７８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其中

：

担保

— —

抵押

—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１３１

，

３６１

，

８５５．４１ １４９

，

５９２

，

２３１．８８

营业收入

３３９

，

２７３

，

１８１．８９ １８０

，

９５２

，

８０３．７４

利润总额

４９

，

０６０

，

５３３．８９ ２１

，

６４５

，

０４１．３４

净利润

４４

，

４８５

，

９７１．６６ １８

，

８２２

，

０６４．９３

８

、广州三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为

１４

，

９５９．２２

万元，比较

２０１２

年末净资产

１３

，

１３６．１９

万元，增加

１

，

８２３．０３

万元，增长

１３．８８％

。

９

、广州三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资产负债率为

６１．８９％

，主要是材料应付款加大。

主要原因：广州三祥公司为了开拓市场，能更多取得市场订单，适当放宽部份合作期限

长、信用比较好的客户账期，造成经营性现金流出大于流入，所以需要通过补充一定的流动

资金来进行配套。

１０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

、注册地点：惠州大亚湾区响水河工业区

３

、法定代表人：梁健锋

４

、注册资本：港币

２１

，

４００

万

５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覆铝箔板及压合，多层压合线路板，铜箔基板，铜箔，半固化

片，钻孔及其配件。 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

６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超华科技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７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经审计

）

２０１３－６－３０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４０１

，

３４１

，

９７５．０１ ３３２

，

９２８

，

４６１．３０

负债总额

２３４

，

２０１

，

７６９．９５ １８７

，

４０２

，

０７７．７３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１３２

，

４８３

，

９６８．９８ ９３

，

７４３

，

７３９．９５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３４

，

２０１

，

７６９．９５ １８７

，

４０２

，

０７７．７３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５８８

，

４９８

，

４５５．２７ ５３４

，

９８３

，

８９１．５８

其中

：

担保

３２６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抵押

２４１

，

６８４

，

８５７．２８ ２４７

，

１２２

，

４４１．３５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２０

，

６６３

，

５９７．９９ １１

，

７１１

，

４５０．２３

净资产

１６７

，

１４０

，

２０５．０６ １４５

，

５２６

，

３８３．５７

营业收入

３１３

，

２６６

，

１５５．１２ １０３

，

５７８

，

１０１．５７

利润总额

－１４４

，

４０４

，

１４４．７５ －４３

，

７００

，

９１２．５７

净利润

－１４４

，

４０４

，

１４４．７５ －４３

，

７００

，

９１２．５７

８

、惠州合正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净资产为

１４

，

５５２．６４

万元，比较

２０１２

年末净资产

１６

，

７１４．０２

万元，减少

２

，

１６１．３８

万元，减少

１２．９３％

。

９

、惠州合正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末资产负债率为

５６．２９％

。

主要原因：用以置换原昆山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

１０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无外部评级。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

上述担保均为该笔贷款授信最高额度保证担保。公司将根据广州三祥及惠州合正的实

际用资需求，授权公司董事长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广州三祥及惠州合正在日常经营中，因经营性流动资金周转，需向

银行申请贷款综合授信业务。 为维护该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为

其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２

、广州三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其财务资产质量优良，经营情况

良好，内控制度完善，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对其保担风险较小，且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惠州

合正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超华科技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

权，其财务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良好，内控制度完善，偿债能力较强，公司对其保担风险较

小，且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了意见，认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对外担保管理规定》的规定，该事项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广州三祥及惠州合正提供

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的所有对外担保仅限于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公司与

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具体如下：

累计通过董事会批准的对外担保总额（未包含本次授信额度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６００

万元（含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经审

计）

１０８

，

０４２．８５

万元的

１２．５９％

；

累计实际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

，

６８０

万元（含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占公

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经审计）

１０８

，

０４２．８５

万元的

９．８８％

；

包含本次授信额度的担保总额 （含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 为人民币

２６

，

２００

万元，占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经审计）

１０８

，

０４２．８５

万元的

２４．２５％

。

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０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忠岩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关于募集资金

２０１３

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及《广发证券关于超华科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经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深圳市

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零七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零七投资”）将其共有的现代之窗大厦裙楼

５

层商场（建筑面积

２９６７．３２

㎡）以总价人民币捌

仟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自然人陈丽吟女士，双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

２．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买方）： 陈丽吟， 女，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出生， 中国国籍， 身份证号：

４４０５２８１９７３１１２４＊＊＊＊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一路

１

号国城花园

２

栋

１０Ｄ２

。

２．

交易对方陈丽吟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陈丽吟控股公司深圳市

金佳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深圳市金佳业投资有限公司承租了公司部分物业，

为公司主要承租人之一。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资产名称 类别 建筑面积 权属 所在地

现代之窗大厦裙楼

５

层商场 固定资产

２９６７．３２

㎡ 已抵押 深圳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抵押给中信银行深圳分行，标的资产注销抵押手续由本公司负责

办理。

２．

标的资产的帐面价值（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１

日）单位：人民币 元

资产名称 帐面原值 已计提折旧 帐面净值 评估价值

现代之窗大厦

裙楼

５

层商场

３７

，

００８

，

００９．１８ ９

，

９６４

，

２１２．８４ ２７

，

０４３

，

８８６．３４ ７９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３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考虑到评估对象所处的片区范围内尚无同类或同等规模的物业交易资料，根据评估对

象的产权状况、使用状况、所收集的市场资料等情况，本次评估主要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系根据经济学中的预期收益原理，即某宗房地产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为该

房地产的产权人在拥有房地产的期间内从中所获得的各年收益的现值之和。也就是先预计

估价对象未来存续期间的正常净收益，然后选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现的估价时点后进行

累加。 净收益为租赁收入扣除维修费、管理费、保险费和有关税费。 租赁收入指有效毛租金

收入。 有效毛租金收入在金额上等于按合同约定或正常

租金水平估算的年租赁收入扣除免租期及空置率后的实际收入；维修费、管理费、保险

费和有关税费参照估价时点市场上类似房地产的一般费用水平确定。

采用收益法评估，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Ｐ

为评估单价（元

／Ｍ

２

）

Ａ

为每单位出租面积的年纯收益

ｒ

为出租物业的折现率

ｔ

为预期的收益年限

深圳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主要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采用收益法

评估的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的评估值为：

７

，

９６５

万元人民币（大写金额：人

民币柒仟玖佰陆拾伍万元整）。 具体见评估报告。

４

、本次交易标的房产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零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并

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取得房地产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裙楼五层商场，建筑面积为

２９６７．３２

平方米，土地

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自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至

２０４５

年

１０

月

５

日），房产证号为深房地字第

３０００６６８６４０

号。

２

转让价款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小写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该转让价款含本次房产转让

所涉及的全部税费）。

３

产权转移登记

卖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且买方付清全款后

２

个工作日内协助买方向房地产权登记机关申

请办理将转让房产变更登记至买方或买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的手续。 逾期超过

１０

日的，买

方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或解除本合同。

４．

合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买卖双方签字盖章，且经卖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出售资产价格以具备证券、期货相关资质的深圳市德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评估价为

７９６５

万元）为依据，同时结合市场行情

而确定。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可提高公司资产利用率、 通过本次出售资产预计会为公司增加收益约

４２４６

万元。

七、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房地产买卖合同。

４．

评估报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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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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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月

８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

参加会议人数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

９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规

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固定资产的议

案》；

为提高公司资源利用效率，公司将现代之窗大厦裙楼

５

层商场（建筑面积

２９６７．３２

㎡、帐

面原值

３７

，

００８

，

００９．１８

元、帐面净值

２７

，

０４３

，

８８６．３４

元）出售给自然人陈丽吟，并签订《房地产

买卖合同》。 以上房产评估价为

７９

，

６５０

，

０００

元，出售总价为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整（该转让价款

含本次房产转让所涉及的全部税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相关事项。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

容见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出售固定资产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我们对《关于公司出售固定资产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经对会议材料的仔细研

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就上述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操作程序和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已由具有专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

７９６５

万元整，本次交易价格

８０００

万元（该转让价款含本次房产转让所涉及的全部税

费）依据充分，评估结果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

综上，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有利于提高公司资源利用效率和经营能力，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另根据相关规定，该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签名：

柴宝亭： 马俊诚： 陈 亮：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下午

２

：

３０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６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７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Ａ

座

２６

楼会议室

８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

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出售固定资产的议案；

以上议案详见于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三、登记方法

１

、现场登记：

（

１

） 法人股东应持单位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

４

）异地股东

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如以信函方式应在信封上注明“股东大会”字样，正式出席

会议需向公司提交参会文件原件。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

Ａ

座

２６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３０

。

四、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８００５３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８１７２２

联 系 人：智德宇、冯军武

２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一日

附：（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下列议案行使 表决权（横线上填写赞成、反对、弃权或全

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一、关于公司出售固定资产的议案；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注：若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则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发日起 日内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４

证券简称：鹏博士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１

� � � �证券代码：

１２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

１２

鹏博债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方构成一致行动人的提示性公

告”， 称：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通灵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灵通公司”）持有鹏博士股份

５９２１．９１３６

万股，占鹏博士总股本的

４．２８％

；上海秦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秦砖”）持有鹏博士股份

４４０３．８７０７

万股，占鹏博士总股本的

３．１９％

。 因上海秦砖向通灵通公司借款并购

买了鹏博士股票， 因此， 双方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鹏博士股份

１０３２５．７８４３

万股，占鹏博士总股本的

７．４７％

。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鹏博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学平先生。

因有媒体报道称“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仅为

６．６９％

，低于

北京通灵通公司与上海秦砖的合计持股比例

７．４７％

”。为避免股东及媒体误解，

现对控股股东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鹏博集团”）的持股

情况说明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深圳鹏博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９５８．９５４８

万股，

通过控股

５７．１４２９％

的子公司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５４４

万股， 通过持股

５０％

的子公司深圳市鹏博利泰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６７０．４０６４

万股，以上合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１７３．３６１２

万股，占本公司目

前股份总数

１３８２１２．９２６９

万股的

１０．９８％

。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７

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４８

“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

完成的公告”中的“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中说明“由于本次限制性

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１

，

３３８

，

５１２

，

４７７

股增加至

１

，

３８２

，

１２９

，

２６９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鹏博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授予前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１．３４％

； 授予

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直接及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９８％

。 ”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年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中亦对控股股东持

股情况进行了如下披露“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９５８．９５４８

万股，通过控制子公司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５５４４

万股， 通过持股

５０％

的子公司深圳市鹏博利泰投资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６７０．４０６４

万股， 以上合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１７３．３６１２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１３３８５１．２４７７

万股的

１１．３４％

，为公司控股股

东。 ”

深圳市鹏博利泰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鹏博集团和第二大

股东通灵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合资成立的子公司，各占

５０％

股份。 为提振市场

信心，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基于对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的信心，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共计买入鹏博士股票

１３４０８１２８

股， 占鹏博士目前

总股本

１３８２１２．９２６９

万股的

０．９７％

。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披露的

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

００１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第二大股东通灵通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５９２１．９１３６

万股，占鹏博士总

股本的

４．２８％

；通过鹏博利泰间接持有鹏博士股票

６７０．４０６４

万股，占鹏博士总

股本的

０．４９％

，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共计

４．７７％

；因其和上海秦砖构成一致行动

人，通灵通公司直接、间接及一致行动人共计持股

１０９９６．１９０７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７．９６％

，低于第一大股东直接及间接的持股比例

１０．９８％

。

通灵通公司和上海秦砖公司因资金往来形成一致行动人， 事实发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两公司除资金借贷关系外无其他任何关联关系或控制关系，一致

行动人关系对公司生产经营无任何影响，亦不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地位。

综上，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学

平先生。 通灵通公司和上海秦砖的一致行动人关系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说明并公告。

成都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３０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的方式，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３０

元（含

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３０

元，扣税后派发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２８５

元，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８５

元；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２７

元，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７０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周三）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周四）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周五）

一、批准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红利的方式，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收市后公

司的总股本

１１

，

０１６

，

９０８

，

４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

税），实际分配现金红利共计人民币

３

，

３０５

，

０７２

，

５２０．００

元，占可供现金分配利润的

２５．０２％

。

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Ａ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Ｈ

股股东支付。 港

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五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人民币

０．７９４０２

元兑

１．００

港元）， 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７７８２

港元（含税）。

Ｈ

股股东的分红派息实施安排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及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发布的公告。

２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３

、扣税情况：每股税前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３０

元。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１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

利所得统一暂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

２０％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

５％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８５

元。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

缴税款的部分，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

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

２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的所得税由

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０．３０

元。

（

３

）对于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２７

元。 如

ＱＦＩＩ

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三、

Ａ

股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周三）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周四）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周五）

四、

Ａ

股分红派息发放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

Ａ

股股东。

五、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Ａ

股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方法

联系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３８３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６０３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 ５５２５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６０３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１５

层（

１０００２６

）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注问题的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

近期， 有投资者通过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投资者互动关系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ｓｓｇｓ／Ｓ００２４０２／

？

ｃｏｄｅ＝００２４０２

）及电

话的方式咨询公司“是否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与和晶科技在博世西门子洗衣机控

制板招标中获

４

亿以上订单”。

二、公司回复情况

经公司核查，公司并未参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的博世和西门子家用电器集团

洗衣机控制板招标活动，因此不存在中标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博世和西门子家用电

器集团洗衣机控制板的事宜，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成为博世和西门子家用电器集团的合格供应商， 公司与其

在家用电器智能控制器方面开展多项业务合作。

三、必要提示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建伟先生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通过协议方式

受让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９９６０％

，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本

次股权转让后， 刘建伟先生持有公司

２５

，

１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１１７４％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收购行为。

２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披露的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０％－３０％

。

３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４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陈福成先生（持有本公司

１９０

，

９２０

，

６００．００

股股份）通知，陈

福成先生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股东持股情况

陈福成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其持有公司股份

１９０

，

９２０

，

６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１９％

，因陈福成先生为公司董事，按照董监

高股份减持规定，其中陈福成先生个人持股的

７５％

自动锁定。 陈福成先生持有

的松芝股份流通股为

４７

，

７３０

，

１５０．００

股。

二、拟减持股票情况

陈福成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 计划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起的未来六个月内拟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公司部分股票， 预计减持

的股份可能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５％

以上，但不超过

１５％

。

三、其他事项

１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

２

、本次减持完成后，陈福成先生任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变，仍为陈福成先生。

３

、陈福成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对其也不存在

任何担保。

４

、公司将督促陈福成先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詹娟女士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

辞呈，詹娟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

规定，詹娟女士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詹娟女士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于詹娟女士在职期间所做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公

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３

证券简称：罗普斯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定期存单续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铭

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恒金属”）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市相城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中三个月、六个月的定期存单已到期，近日，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及投资需求完成了存单到期后的转存、 续存工

作，并通知了保荐机构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现就目前铭恒金属募集资金

专户中定期存单存储情况公告如下：

存款银行 金额

（

人民币

）

期限 利率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

行

５００

万 三个月

２．８５％

铭恒金属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

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９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信托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信托投资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司与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信托）合作，以自有

资金

１

亿元人民币认购其信托产品，该信托资金指定用于受让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远东控股）持有的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普药业）之股权收益权，

远东控股以其持有的三普药业股票

２５

，

５７５

，

４４８

股作为质押担保。 另外，蒋锡培先生提供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公司公告。

６

月底公司收到中泰信托转发的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前还款申请书》，称远东

控股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提前结束本项合作并归还全部本息。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

公告。

二、信托投资进展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收到中泰信托支付的第一期信托收益

４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公司收到中泰信托支付的第二期信托收益及信托本金合计人民币

１００

，

３２６

，

０２８

元，该项信托业务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化肥淡储利息补贴的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近日收到《安徽省

财政厅关于拨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化肥淡季商业储备年度第一批利息补贴资金的通

知》（财建［

２０１３

］

１０２４

号），本公司获得该项国家化肥淡储利息补贴资金

１

，

９０１

万元。 截止至公告日，本公司已收到该笔政府补贴资金。

本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该笔政

府补贴将确认为当期损益，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


